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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作業程序說明表 

項目編號 EB1104 

項目名稱 續聘兼任教師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說明 

一、由各教學單位經系、所、學位學程、中心、體育室（以下簡稱

系）教評會審酌開課、師資等情事，簽會教務處及人事室提出

續聘需求。 

二、檢附擬聘之「兼任教師課程申請表」、兼任教師基本資料表，

並查驗檢附最高學歷證書、教師證書、相關證照、原單位服務

（在職）證明與教師開授科目申請表等資料，提送系教評會初

審、院教評會複審、校教評會決審三級教評會審查。 

三、人事室依校教評會審議通過提聘資料彙整當學期兼任教師資

料，於每學期開學前以書面通知相關單位。 

四、人事室製發聘書送請各單位轉發。 

控制重點 一、 各級教評會出席人數及決議人數須符合本校教評會組織規

程、各學院及各系(所、中心)教評會組織準則、要點。  

二、 兼任教師依課程需要以一學期或一學年一聘為原則，各教學單

位應於提聘兼任教師聘期開始之前一學期結束前，完成聘任程

序，如因特殊情形以致聘任之當學期必需辦理補聘情形時，提

聘單位應敘明具體事由並依規定程序提經三級教評會審查。 

三、 聘書載明聘期與職級，聘期以學年(期)為單位，如聘書已發而

專任教師未到任或兼任教師未開課，因涉及日後年資採計，

學校應收回該聘書。 

四、 應依規定辦理兼任教師參加勞保事宜。 

五、 本校職員工及約聘僱人員，不得擔任本校兼任教師。但本校附

設實習單位職員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教師聘任資格者，得應

其隸屬系教學實習課程之需要，經依行政程序簽准，並提經各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程序同意後，受聘為兼任教師。 

法令依據 一、 教師法暨教師法施行細則 

二、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暨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施行細則  

三、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四、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1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1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24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0222&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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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育部授權專科以上學校自行審查教師資格作業要點 

六、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教師資格審查注意事項  

七、 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  

八、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原則  

九、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十、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作業實

施要點 

使用表單 一、 兼任教師課程申請表 

二、 兼任教師基本資料表 

三、 教師開授科目申請表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9.doc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9.doc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100164.pdf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Hire362.htm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8.doc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作業流程圖 EB1104 

項目：續聘兼任教師 

 
 

EB1104-3 
 

 
 
 
 
 
 
 

     
 
 
 
 
 
 
 
 
  

審查通過與否 
否

是 

不繼續審查 

院 

系教評會審酌開課、師資等情事，簽會教

務處及人事室提出聘任需求 

系、教務處、人事室 

院教評會複審 

學院 

校教評會決審 

校教評會、人事室

審查通過與否 
否

是 

通知用人單位 

人事室 

學術單位兼任教師需求 

 

各學系、人事室 

核發聘書

完成聘任審查程序 



EB1104-4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度自行檢查表 

     年度 

自行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類別(項目)：續聘兼任教師  檢查日期：   年   月   日 

自行檢查情形 
檢查重點 

符合 未符合
檢查情形說明 

一、作業流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說明表及作業流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

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度是否有效設計及執行。 

  
 

二、 書面審核: 

(一) 是否繳交教師證書(若無免附)、學歷等證

明文件？ 

(二) 國內學歷或國外學歷?國外學歷是否驗證

或查證？ 

(三) 資歷是否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或專業技

術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作業實施要點？ 

   

三、 教評會審核： 

(一) 教評會組成是否符合規定? 

(二) 開會人數是否達三分之二以上？ 

(三) 是否符合低階不得高審之規定? 

(四) 是否有委員須迴避之情事? 

   

結論/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類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度設計及執行，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類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度設計及執行，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行

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流程製作 1份自行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流程依性質分類，
同 1類之作業流程合併 1份自行檢查表，就作業流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行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說明欄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